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梧州学院教务处文件 
教务字〔2022〕24号 

 

关于进一步做好学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 

通知 

各二级学院： 

根据自治区教育厅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

管理办法》（桂教规范〔2022〕7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以

及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学士学位授权审核标准》（以下简称《审核

标准》）以及《自治区学位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学士学位授权

审核工作的通知》（桂学位〔2022〕6 号）的相关要求，为进一

步做好我校学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审核要求 

（一）审核对象 

我校于 2019 年、2020 年和 2021 年经教育部批准或备案的

新增本科专业（思想政治教育、微电子科学与工程、人工智能、

数字经济、金融科技），在 2022 年 8月 31日之前尚未有首届本

科毕业生，应在 2022 年 12 月底前，向自治区学位委员会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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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士学位授予专业授权申请。 

（二）审核程序及标准 

审核程序按照《管理办法》执行，审核标准按照《审核标准》

相关标准执行。 

（三）审核材料  

1.申请专业提交《申请学士学位授权专业简况表》（附件 1，

附件序号为本通知中的顺序号，附件正文中关于附件序号的编

排是自治区学位办统一进行的，备案时需要使用，请勿修改，下

同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申请学士学位授权专业汇

总表》（附件 2）、申请专业教育部或自治区批复文件等材料（纸

质版一式 2份及电子版），与学校学士学位授予专业授权申请报

告一并报自治区学位办。 

2.同时申请专业须准备有关专业建设、师资队伍、人才培

养、教学条件、质量保障以及其他二级学院认为应当提供作为

审核支撑证明的材料备查（无需提交，供专家实地考察时查阅），

具体可参照《审核标准》有关二级指标准备。 

二、辅修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备案要求 

（一）备案对象 

1.二级学院在 2022 年前已开设的授予辅修学士学位的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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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，于 2022 年 12 月底前报自治区学位委员会备案。 

2.其他我校已获学士学位授予权、办学条件成熟且发展前

景良好的专业，拟开设辅修专业招生的前一年 12月底前报自治

区学位委员会备案。 

（二）备案内容及材料 

学校于 2022 年 12 月底前将《梧州学院全日制普通本科生

修读辅修专业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梧院教〔2022〕59 号）和《广

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授予辅修学士学位专业备案表》（见

附件 3）报送自治区学位委员会备案（纸质版 1份及电子版，电

子版授予辅修学士学位专业目录同步公布在学校官网）。此后根

据工作需要于每年 12月底前更新、发布并向自治区学位委员会

报送一次备案材料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备案时间调整 

2022 年起，备案工作定期进行，自治区学位办不再单独下

发备案通知。学校于每年 11 月底前完成校内备案材料的收集、

审核，并按要求向自治区学位办提交。 

（二）材料命名规范 

申请材料电子版（word/excel 和 PDF 盖章版）命名规则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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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1354 梧州学院+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审核/辅修专业备案+

专业名称+简况表/汇总表”（“+”需保留）。经二级学院领导

审核的纸质版材料同步交至学籍科。 

未尽事宜按自治区学位办相关文件和学校相关管理办法执

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.申请学士学位授权专业简况表 

2.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申请学士学位授权

专业汇总表 

3.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授予辅修学士学位

专业备案表 

 

 

教务处 

2022 年 6月 20 日 


